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在我國之發展，最

早可追溯至民國76年。當時司法院研擬完成

刑事參審試行條例草案，然而並未進一步立

法，其後陸續研擬完成「專家參審試行條例

草案」、「國民參審試行條例草案」等內

容，最終也都無疾而終。直至99年間，一連

串司法爭議事件，激起民眾對於法院判決的

不滿，司法院推動「人民觀審試行條例」為

其司法改革良方，一時間，觀審制討論地沸

沸揚揚，司法院大幅增派人力、配置相關硬

體資源至地方法院，鼓勵各地法院試辦，以

因應新制之推行，然而觀審制仍不免流於

「只能看，不能判」之批評，認為無意將判

斷權限交予民眾，其後觀審制在立法院審議

中被否決，而成為我國推動人民參與審判法

制改革中的一點陳跡。時至今日，行政院終

於在107年4月12日公布新聞稿，通過司法院

函送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由兩

院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該草案正待司法及

法制委員會審查。眼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

草案所採行的參審制，似乎箭在弦上之際，

民間團體又有大力倡議推行陪審制。司法院

雖然表態仍堅持前開兩院會銜的國民參與刑

事審判法草案版本，然而在立法院的院會、

委員會審議之中，就提升人民對司法之信

賴，究應採取觀審、參審還是陪審制，似乎

仍有各自之表述與理想，國民參與刑事審判

制度是否順利上路施行，還有待觀察。

回顧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歷年來的變遷，鑒

於國民主權意識、保障人權價值的抬頭，對

於司法監督、改革力量之增強，可以期待我

國司法正走向更加強調人權保障、公平正義

的道路。不過，任何改革措施，必然都有相

對應的成本。而變動最劇烈的莫過於由職權

主義走向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刑事審判

全面由公訴檢察官蒞庭的年代，當時為因應

新制，檢察官、書記官人力不足，幾乎拖垮

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也連帶影響實際執行

成效。是以，新制度的推行，對於實務工作

者而言，最在意的還是人力資源能否負擔，

如若無法負擔，倉促便宜行事，改革成效亦

會大打折扣。而為提升人民對司法信賴，無

論是曾經推行過的觀審制，還是現正熱烈討

論中的陪審制，抑或是草案版所採行的國民

參與審判，無疑會是下一波影響刑事訴訟最

大的變革。

以筆者就服務機關所試辦之2次國民參與刑

事審判模擬法庭及觀摩其他地方法院之淺薄

觀察，各地方法院對於司法院大力宣導試辦

的模擬法庭，無不戰戰兢兢全力以赴，為求

審判期日能順利進行。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

各種可能發生之問題，無不預先設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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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依草案內容，如被告認罪或為有罪陳述，法院得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其成效反映在司法院公布之出口民調，

參與模擬審判之國民法官於問卷調查中，均

表示對此一制度正面之肯定。而筆者藉由備

選國民法官等待調查之過程中，對國民法官

進行基本之法治教育，也感受到國民法官對

於此一制度頗感好奇，期盼能了解平日神秘

的審判工作。法治教育的內容包含國民參與

刑事審判法制之緣起、變遷、基本刑事訴訟

原理原則、法律構成要件基本介紹、實際司

法案例探討。模擬法庭的國民法官是由法院

招募、民眾主動參加，因此參與模擬的國民

法官，對於此類公共事務參與有較高的熱

忱，在會後的交流座談也給予正面的評價。

然而，日後案件實際進行，國民法官的參

與度究竟能有多高卻也是多數人大有疑慮

的。畢竟，模擬法庭由於經過完善的規劃與

安排，審理期日集中而連續，影響國民法官

之日數不過一、二天，然而在實際審理案件

中，多為重罪，且為被告否認之案件1，傳喚

證人之人數可能較多，審判期日則必然拉長

時間，如遇有無法順利進行審判期日之情

形，如證人、被告未到庭，需一再開庭，抽選

之國民法官是否還能有高度意願參與，令人

懷疑。當參與刑事審判成為國民法官之沉重

負擔，國民法官能否妥善、用心聆聽審判，能

否期待透過國民法官的智識、經驗，拉近法

律與民眾的距離，都是必須思考的問題。

在討論的過程中，國民法官因為不具備法

律專業的訓練，對於案件的思索邏輯與關注

面向，也與法律專業人士極為不同。當審判

過程中，檢察官、辯護人及法官使用大量專

業法律文字用語，必然成為國民法官之一大

困擾。或許專業法律用語，可以用淺顯易懂

的概念使人了解，然而，法治教育畢竟不是

法律通識課程，無法鉅細靡遺地詳述每一個

概念，在未來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實際案例

亦不可能逐案在審判前，對於每位國民法官

提供完整的刑事法教育。國民法官能否理解

法律的涵意，並且將個案事實妥適地加以涵

攝，將有賴審前說明或是中間討論等程序，

實質上是加重審判長的訴訟指揮與審理負

擔。對於國民法官而言，則須在短暫幾個小

時、幾天之間吸收瞭解，也是沉重負荷。倘

若國民法官在對於法律要件、刑事法原理原

則仍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就必須斷定重大案

件有罪與否，對國民法官而言，毋寧是太過

沉重的負擔。

全國22所地方法院迄至今日已全數完成試

辦模擬法庭活動，模擬法庭順利落幕的背

後，是各地法院付出極大的人力成本、經費

資源，在原本案件處理之外付出心力籌畫，

無論是事前的開會研擬、資料蒐集、審理計

畫、硬體配置到國民法官的選任、法治教

育、抽選，經過一再模擬而得出的完美結

果。然而，當案件不再是模擬，殊無可能反

覆預演、安排，一遇有突發狀況，可以預期

案件審理曠日費時，以目前各地地方法院、

地方檢察署之員額，現有案件量負擔已然不

輕，如何配套規劃，避免加深司法過勞，也

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人民對於司法的不信任，說來已久，原因

紛雜，期盼即將上路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

法，真能拉近民眾與司法的距離，還給社會

一個值得信賴且受尊重的司法審判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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